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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如說明一

申請有償撥用國有未登記土地案件，請查照轉知所屬依說明辦理。

 

說明：

依行政院訂頒「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償劃

分原則」第3項規定，有償撥用土地之取償，以核准撥用日當期公

告土地現值為準。未登記土地無公告土地現值，其有償撥用價款

，依本署所訂「國有不動產撥用作業注意事項」第5點規定，除專

案核定處理方式，以核准撥用日當期「毗鄰」土地之平均公告土地

現值計價，俟土地奉准撥用登記完竣，再以登記日當期公告土地現

值重新核算價款，倘有差額，通知申撥機關辦理多退少補。實務上

，機關對前述「毗鄰」土地認定不一，為一致性，請申撥機關依附

件說明估算撥用價款，填載於撥用不動產計畫書，並寬列預算，以

利支付。

未登記土地登記作業需時，為免行政院於年底核准撥用，辦妥土地

登記跨至次年，致公告土地現值非核准撥用日當期，不符上述劃分

原則規定，請儘量於每年9月底前申撥。

本函及附件置於本署網站「機關服務/國有公用財產園地/各類案件

範例/有償撥用國有未登記土地價款估算方式」項下供參。

 

中央主管機關、各直轄市、縣市政府、各鄉鎮市公所、原住民區公所

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各分署及辦事處(均含附件)

 



 

 



申請有償撥用「A地號」國有未登記土地
價款估算方式

以毗鄰(含線狀及點狀毗鄰)已登記土地B、C、D地號

當期每平方公尺平均公告土地現值計算(四捨五入取至

整數)，作為A地號暫估單價。毗鄰土地倘屬未登記土

地，不列入計算。

※撥用不動產計畫書應填列之A地號撥用價款試算：

暫估單價=(2,300+760+760)/3=1,273(元)

暫估總價=單價(1,273)*面積(123.3)=156,961(元)

(以上試算價格均四捨五入取至整數)

A

B

D

C

未登記土地

760元/ m2

760元/ m2
2,300元/ m2

123.3m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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